104年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補助計畫
中華民國104年3月5日核定
1、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 主辦單位：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
2、 計畫目標：
(1) 本處推動之青少年壯遊活動，其內涵包括青少年壯遊臺灣友善環境、使其體察社會現狀、從關懷中學習並吸收新知等三大面向，建構青少年體驗學習多元管道，塑造臺灣青少年壯遊環境。
(2) 鼓勵青少年透過壯遊體驗，表達對臺灣這片土地之熱愛與關懷，並探索認識臺灣之多元面向，進而培養其未來志向和興趣之發展。
3、 補助計畫之對象、名額、人數及額度：
(1) 補助計畫對象：臺北市各國中、高中職學生組成之團隊(含家長或教師指定之人員)。
(2) 錄取計畫名額：本案計畫預算經費額度內，申請額滿為止。
(3) 每項計畫人數：每項計畫參與人數以4至8人為原則，其中1人須為家長或教師指定之人員，每項計畫參與之學生名單不得重覆。
(4) 補助計畫額度：入選之計畫，每案補助額度新臺幣3萬元整為上限，如申請額度不足3萬元者，以實際申請額度核予補助。
4、 補助項目及基準如下：
   1.住宿費：每人每晚上限以新臺幣五百元計（北北基以外之地區始得報支）。
   2.交通費：以大眾運輸工具依實際路程覈實報支，臺北市內交通及計程車費不得   
             報支。
   3.誤餐費：每人每日誤餐費上限以新臺幣兩百四十元計。
   4.保險費：以兩佰萬旅行平安險單據報支。
   5.其他費用：前述補助總額百分之五列計。
5、 壯遊計畫內容基本規範：
(1) 主題規劃及內涵：需自行規劃具主題性、關懷性、環境保護性或與地方社會文化互動之壯遊活動計畫(例如：關懷身心障礙者或弱勢族群、認識及維護歷史文化和古蹟、協助災後重建與文化復甦、公共或自然環境清潔回收、關懷偏遠鄉村老人及學童等)。
(2) 壯遊計畫書內容應至少包括：計畫發想（動機與目的）、計畫內容、執行期程、預期效益。
(3) 壯遊計畫天數應設計至少5天以上（可分段執行），壯遊計畫期間應自行向保險公司辦理200萬旅行平安險，請領補助金時須檢附保險單據。
(4) 壯遊計畫應於民國104年7月1日至9月15日執行完畢。
(5) 於壯遊期間應拍攝照片紀錄壯遊內容或以短片(3~5分鐘)呈現，俾利本處辦理成果分享。
6、 申請方式及日期：
即日起至104年5月31日止，請備妥補助計畫申請書（附件一）、參加人員基本資料表（附件二）、項目經費概算表（附件三），入選者如未成年，請填寫家長同意書（附件四)，以掛號寄送本處交流服務課-梁輔導員（地址：10052臺北市仁愛路1段17號7樓），另電子檔請Email至liangjs58@mail.taipei.gov.tw，寄送前請先確認申請文件齊全，缺件者不受理，恕不退件。
7、 評選作業及標準： 
(1) 由本處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小組辦理書面審查，預計於104年6月底前於本處相關網站公告入選名單，入選者可依計畫執行壯遊活動，待執行完畢後依規定辦理申請補助事宜；未入選者不補助且書面資料恕不退回。
(2) 評選標準包含「壯遊計畫主題規劃與構想可行性（70%）、影響力及預期效益（30%）」。
8、 行前達人講座及後續成果分享：
(1) 行前壯遊講座：
於104年3月29日、4月4日、4月12日、4月19日及4月25日會邀請國內具壯遊經驗人士，於本處舉辦壯遊經驗分享講座，歡迎各界有興趣之人士聆聽學習。
(2) 本案成果展及經驗分享：
        訂於104年11月於本處舉行，入選者皆應參加，並派代表分享其壯遊計畫
        及心得；如未參加，廢止本案補助資格。
9、 補助經費請撥作業：
(1) 入選團隊於壯遊活動結束後，應於104年10月1日前檢附下列項目以掛號
        寄至本處(地址參照申請方式)辦理審查及補助金撥款作業：
1. 心得分享(附件五)。
2. 著作使用授權同意書(附件六)。
3. 支出憑證簿(附件七)。
4. 各項活動實際支出明細表(附件八)。
5. 黏貼憑證用紙(附件九)，領據獨自貼一張，各項經費憑證可依項目別貼在同一張。※附件七、八、九請依序夾在一起，內容須符合原申請計畫所列經費概算表之項目※
6. 領據(附件十)，填妥後黏貼於附件九。
7. 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黏貼於附件十背面)。
8. 光碟(活動照片或影片檔，可選擇掛號郵寄或將光碟內容上傳至指定網路硬碟，上傳方式於本處相關網站另行公告)。
(2) 補助經費須以「家長或教師指定之人員」為代表請領，逾期或缺件者註銷其補助資格。
10、 督導及考核：
（1） 本處得視需要隨時了解計畫執行情形及成效。
（2） 補助款應專款專用，不得任意變更用途。
（3） 入選者於活動期間應依原計畫確實執行，未經本處同意擅自變原計畫，或成果績效不彰，本處保留次年度補助之權利。
（4） 執行成果優良之案件，核給指導教師嘉獎一次，頒發家長獎狀一幀。
11、 其他注意事項：
(1) 壯遊計畫以未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之作品為限，且需為原創作品，如發現作品有抄襲他人著作之嫌，取消其參賽資格，如已核給補助金，將追回補助金，申請人並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另申請人應遵守徵件規範與評審之決議，若因違反而致淘汰時，不得異議。
(2) 本處有權將獲補助案件之壯遊計畫書、壯遊心得報告、壯遊照片及影片之電子檔，轉作推動相關業務之運用。
(3)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或活動期程調整，本處得隨時修訂並於相關網站公告。
12、 聯絡人：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交流服務課，梁輔導員
電話：02-23514078分機1766
E-mail：liangjs58@mail.taipei.gov.tw
	
















附件一
104年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補助計畫

申請書

壯遊計畫名稱：

壯遊團隊名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詳述以下內容：
1、 壯遊計畫發想（動機與目的）
2、 壯遊計畫內容：
3、 執行期程（日期、地點、內容等）
4、 預期效益
5、 基本資料表（附件二）

壯遊計畫書總頁數不超過10頁，檔案大小以10MB為限，請以word檔上傳檔案

   附件二（請以電腦打字方式完成申請書；表格若不敷使用，可依格式調整各欄篇幅）編號：                      
                                                                             （由本處填寫）
104年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補助計畫
參加人員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團隊名稱
	

	團隊成員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yy- mm-dd)
	目前（曾）就讀學校、科系、年級/
（非學生者請填現職單位及職稱）
	備註

	
	
	
	
	
	家長或
教師指定之人員

	
	
	
	
	
	

	
	
	
	
	
	

	
	
	
	
	
	

	
	
	
	
	
	

	
	
	
	
	
	

	
	
	
	
	
	

	
	 
	
	
	
	

	壯遊負責人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含郵遞區號）
	

	家長負責人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含郵遞區號）
	

	簡述團隊成員相關旅行經歷
（1頁）
	



















附件三
	
	
	
	             

	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補助計畫項目經費概算表

	
	
	
	             

	壯遊計畫名稱：
	    壯遊團隊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概算總額：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住宿費


	
	
	
	

	
交通費


	
	
	
	

	
誤餐費


	
	
	
	

	保險費
	
	
	
	

	其他費用
(必須)
	
	
	
	

	合  計
	
	

	團隊負責人(簽章)
                   

	備註：
1、 同一計畫不得同時向本處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經查證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處得逕自撤銷該補助案件，申請人自行負責壯遊費用。
2、補助計畫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處同意者外，以不補助人事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4、補助上限請參照當年度壯遊臺灣補助計畫之額度規定。



附件四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　　　　　　　　（姓名）參加104年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補助計畫。
1、 壯遊計畫名稱： 
2、 壯遊團隊名稱：　　　　　　　
3、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總共至少5天以上)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立同意書人：
　家長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學生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與立同意書人關係：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未滿18歲之青少年請填本表※

附件五
104年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補助計畫
心得分享
	壯遊計畫名稱
	
	壯遊日期
	

	壯遊團隊名稱
	
	分享人姓名
	

	分享人年級
	
	分享人科系
	

	備註
	一、每位學生皆須參與撰寫心得分享，本處將擇優置於青發處網站供青少年參考。
二、文字：每篇中文字或英文字至少需1000字。
三、照片（每篇至少4張，需含照片說明）。
四、照片或影片電子檔□燒成CD □上傳本處指定之網路硬碟(擇一)。


【心得分享】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三：

	照片四：


	
	






附件六
著作使用授權同意書
本人同意將參加「104年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補助計畫」之壯遊計畫書、壯遊心得報告、壯遊照片及影片之電子檔（以下簡稱授權標的），同意授權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使用，並保證不對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行使著作人格權，授權內容如下：
1、 授權使用方式：授權標的之改作、編輯、重製、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散布等著作財產權。
2、 授權使用範圍：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得於平面刊物（含書籍或教材）、數位影音產品（不限光碟形式）、所屬網站或其他媒體，就授權標的依上開方式予以使用，並另同意閱覽人得自網站下載作非營利之使用。
3、 授權使用地域：無限制。 
4、 授權使用時間：授權標的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5、 本人同意免費授權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得依上述內容再授權第三人使用。
本人擔保本著作係本人未公開發表之原創著作，且本著作之內容如有使用他人受著作權法保障之資料，皆已獲得著作權人（書面）同意，或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規範，並於本著作中註明其來源出處。本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不法之內容，且未侵害他人之權利，如有違反，願負擔一切損害賠償及其他法律責任。並於他人指控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違法侵權時，負有協助訴訟之義務。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壯遊團隊名稱：

    壯遊計畫名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由家長或教師指定之人員填寫※


	支出憑證簿

	
	
	
	

	
	
	
	

	104年度   月份

	
	
	
	

	
	
	
	

	第一冊 共一冊

	
	
	
	

	
	
	
	

	憑證自1號起至       號止共     件

	外附件        件

	壯遊團隊名稱：
	
	壯遊計畫名稱：
	


附件七
	計畫名稱
	金  額(總金額)

	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補助計畫
	 

	
	

	
	






附件八
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補助計畫各項活動實際支出明細表
	序號
	年
	月 日
	受款人
	用途別
	摘要
	金額

	1
	104
	7/5
	填寫領款人姓名
	住宿費
	XX人等住宿費
	9,000

	
	
	
	
	
	
	

	
	
	
	
	
	
	

	
	
	
	
	
	
	

	
	
	
	
	
	
	

	
	
	
	
	
	
	

	
	
	
	
	
	
	

	
	
	
	
	
	
	

	
	
	
	
	
	
	

	
	
	
	
	
	
	

	
	
	
	
	
	
	

	
	
	
	
	
	
	

	
	
	
	
	
	
	

	
	
	
	
	
	
	

	
	
	
	
	
	
	



附件九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附     件

	發    票     張
收    據     張
請 購 單     張
請 修 單     張
驗收報告     張
合 約 書     份
其他文件     張
(需註明文件名稱)


黏  貼  憑  證  用  紙

	傳票編號
	

	付款憑單編號
	


	憑證編號
	預算年度
	104
	金額
	用途說明

	
	預算科目
	億
	千
萬
	百萬
	十萬
	萬
	千
	百
	十
	元
	

	
	工作計畫
	用途別
	
	
	
	
	
	
	
	
	
	

	
	
	
	
	
	
	
	
	
	
	
	

	經辦單位
	申請、使用單位
(驗收或證明、保管)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或授權代簽人

	
	
	
	


※請將「領據、發票或收據」黏貼於此※
說明：
1.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
2.本用紙除「憑證編號」及「預算科目」兩欄由會計部門填列外，其餘各欄由經辦核銷工作之事務人員填列。
3.本用紙憑證黏貼線上端有關人員核章欄，得視各機關經理財務工作之實務分工程序自行增列。
4.凡提供參考之附件，如不能同時黏貼，則記明某號憑證之附件，按號另裝成冊一併附送，並於憑證簿封面註明上開另裝附件若干件。
5.本用紙由有關人員順序核章後，送會計部門辦理經費核銷手續，月終由會計部門彙總裝訂成冊，依規定程序辦理。
   6.各單位主管請於騎縫處核章。
附件十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領        據

壯遊團隊名稱：                      壯遊計畫名稱：
團隊成員簽名：

※所有團隊成員同意本處將補助金費全額撥至領款人帳戶※

茲收到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104年臺北市青少年壯遊臺灣補助計畫」之補助經費，

計新臺幣                            元。

領款人姓名：                （需與存摺封面影本名稱相同-由家長或教師指定之人員填寫）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款項請撥入：

	行庫別
	                                       
                銀行
	分行別
	                   
               分行

	存款帳號
	

	存款戶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於背面黏貼存摺封面影本，俾憑核對；再將此領據黏貼於附件九※
- - - - - - - - - - - - - -請將多餘空白沿線剪去 -- - - - - - - - - - - -
